
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展延申請書

本人申請將軍區        段       地號等   筆土地之農

業設施容許使用乙案，前經貴所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所農字
第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號函核定，惟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原因，
未能於 6個月內向建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懇請貴所同意將展
延申請建照期限 6個月，如有不實，願依法撤銷原農業容許使
用。

此致
　　臺南市將軍區公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　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註1：應備文件原容許使用同意書、核定公文、身分證影本各1份，

如委託申請再行檢附委託書。

註2：得檢附照片或文件等相關資料以供佐證。


